
证券代码:000875� � �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1-069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

发出

。

2

、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

在公司三楼第二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3

、

会议应到董事九人

,

实到董事九人

。

4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世平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5

、

出席会议的董事占公司全体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

符合

《

公司法

》

及本公司

《

章程

》

的规

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

会议以

9

票赞同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

案

》

,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吉林松花江热电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

,

销售额

6,289

万

元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认为

:

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

。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扩大

公司供热市场

、

提高供热收入

,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

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该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

,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

会议以

9

票赞同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

案

》。

(

二

)

审议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议案

》

会议以

9

票赞同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议案

》。

同意公司

从吉林凯隆能源有限公司采购

1,667

万元的燃料

,

从通辽市隆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采购

3,580

万元

燃料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认为

:

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

,

公司为保证燃料充足供

应

,

多渠道扩展购煤渠道

,

有效降低了燃料采购成本

。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

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

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

。

会议以

9

票赞同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议案

》。

(

三

)

审议

《

关于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

会议在审议该项议案时

,

关联董事周世平先生

、

沈汝浪先生根据相关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

回避表决

。

与会的

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供热

。

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向白山鸿成实业

、

通化能源实业及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司

销售热力的议案

》

,

同意公司所属二道江发电公司向通化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

,

并预计

2011

年销

售额为

1,500

万

。

截止日前

,

累计发生额为

1,884

万元

,

超出预计额

384

万元

,

提交董事会重新审议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认为

:

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

,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

回避

;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扩大公司供热市场

、

提高供热收入

,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

符合有关法

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该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

,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

会议以

7

票赞同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

(

四

)

审议

《

关于检修公司为白山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务的议案

》

会议在审议该项议案时

,

根据相关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关联董事周世平先生

、

沈汝浪先

生回避表决

。

与会的

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吉林热电检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白山热电有限公

司和通化热电有限公司提供检修工程服务

。

其中对白山热电提供检修维护金额

1,390

万元

;

对通化

热电提供检修维护金额

840

万元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认为

:

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

,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

回避

;

该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

,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不影响公司独立

性

。

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

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以

7

票赞同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检修公司为白山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

务的议案

》。

上述交易累积发生额为

15,650

万元

,

依照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十章之有关规定

,

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

(

五

)

审议

《

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会议以九票赞同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

公司拟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9699

号

,

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

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1

月

10

日

。

(

详细内容见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

。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有

:

1

、

审议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

;

2

、

审议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议案

》

;

3

、

审议

《

关于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

;

4

、

审议

《

关于检修公司为白山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务的议案

》。

三

、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附

:

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875� � �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1-070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

发出

。

2

、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

在公司三楼第二会议室召开

。

3

、

会议应到监事五人

,

实到监事五人

。

4

、

会议由第六届监事会主席李厚新先生主持

。

5

、

出席会议的监事占公司全体监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

符合

《

公司法

》

及本公司

《

章程

》

的规

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

会议以五票赞同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

案

》

,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

,

销售

额为

6,289

万元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认为

:

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

。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扩大

公司供热市场

、

提高供热收入

,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

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该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

,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

,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权

益

。

(

二

)

审议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议案

》。

会议以五票赞同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议案

》。

同意公

司从吉林凯隆能源有限公司采购

1,667

万元的燃料

,

从通辽市隆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采购

3,580

万

元燃料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认为

:

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

,

公司为保证燃料充足供

应

,

多渠道扩展购煤渠道

,

有效降低了燃料采购成本

。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

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

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

,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权

益

。

(

三

)

审议

《

关于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

;

会议以五票赞同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

,

同意公司向通化能源实业销售热力

。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向白山

鸿成实业

、

通化能源实业及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

,

同意公司所属二道江发电公

司向通化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

,

并预计

2011

年销售额为

1,500

万

。

截止日前

,

累计发生额为

1,884

万

元

,

超出预计额

384

万元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认为

:

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

,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

回避

;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扩大公司供热市场

、

提高供热收入

,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

符合有关法

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该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

,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

监事会关注到

,

董事会在表决该议案时

,

关联董事周世平先生

、

沈汝浪先生进行了回避

,

与会的

七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关于向上述关联方销售热力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

,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权益

。

(

四

)

审议

《

关于检修公司为白山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务的议案

》。

会议以五票赞同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检修公司为白山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

务的议案

》。

同意吉林热电检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白山热电有限公司和通化热电有限公司提供

检修工程服务

。

其中对白山热电提供检修维护金额

1,390

万元

;

对通化热电提供检修维护金额

840

万

元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认为

:

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

,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

回避

;

该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

,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不影响公司独立

性

。

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

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

,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权益

。

三

、

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875� � �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1-071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1

、

公司全资子公司

—

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向吉林博大生化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博大生化

)

销售蒸汽

。

供应蒸汽量

194

万吉焦

,

交易金额

6,289

万元

。

2

、

公司所属燃料分公司从通辽市隆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隆达公司

)

、

吉林凯隆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凯隆公司

)

凯隆公司分别采购燃料

,

截止日前采购隆达公司燃料交易额

3,

580

万元

,

采购凯隆公司燃料交易额

1,667

万元

。

3

、

公司所属二道江发电公司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通化能源

)

出售了

68.37

万吉

焦的热量

。

交易发生额

1,884

万元

。

比

2011

年年初预计额

(1500

万元

),

增加了

384

万元

。

4

、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

———

吉林热电检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检修公司

)

为白山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白山热电

)

、

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通化热电

)

提供检修服务

,

其

中对白山热电提供检修维护金额

1,390

万元

,

对通化热电提供检修维护金额

840

万元

。

5

、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 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发生额

第

２

类

购买燃料

购买燃料

通辽市隆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３

，

５８０

吉林凯隆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６７

第

３

类

销售产品

销售热力

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１

，

８８４

吉林博大生化有限公司

６

，

２８９

第

５

类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检修服务

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３９０

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８４０

(

一

)

通辽市隆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隆达公司

)

1

、

法定代表人

:

耿树明

2

、

注册资本

:

贰仟玖佰肆拾壹万元

(

人民币

)

3

、

经营范围

:

经销煤炭

4

、

注册地址

: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国北路东侧

5

、

关联关系

:

公司持有

49%

股份

(

二

)

吉林凯隆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凯隆公司

)

1

、

法定代表人

:

赵全明

2

、

注册资本

:

伍佰万元

(

人民币

)

3

、

主营业务

:

经销煤炭

4

、

住所

:

长春市南关区亚泰大街长春明珠东门

C

座

102

号

5

、

关联关系

:

公司持有

49%

股份

(

三

)

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通化能源

)

1

、

法定代表人

:

杨胜波

2

、

注册资本

:

壹仟零伍拾万元

(

人民币

)

3

、

主营业务

:

集中供热

;

普通货运

;

物业管理

;

资产租赁服务

;

为其他企业提供劳务服务

。

4

、

住所

:

吉林省通化市东明路

158

号

5

、

关联关系

:

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

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

四

)

吉林博大生化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博大生化

)

1

、

法定代表人

:

卢银存

2

、

注册资本

:

叁亿叁仟陆佰贰拾八万元

(

人民币

)

3

、

经营范围

:

乙醇

、

乙二醇

、

DDGS

蛋白饲料制造

;

粮食收购

。

4

、

住所

:

吉林市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号街东侧

5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6

、

关联关系

:

公司持有

28.35%

股份

(

五

)

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白山热电

)

1

、

法定代表人

:

周宇翔

2

、

注册资本

:

伍亿叁仟陆佰陆拾陆万元

(

人民币

)

3

、

主营业务

:

投资

、

开发

(

凭许可证经营

)

、

经营

、

管理电厂

4

、

住所

:

吉林省白山市光明街

1

号

5

、

关联关系

:

公司持有

40%

股份

。

(

六

)

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通化热电

)

1

、

法定代表人

:

周宇翔

2

、

注册资本

:

叁亿肆仟玖佰零贰万元

(

人民币

)

3

、

主营业务

:

发电

、

供热

4

、

住所

:

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东通化街东明路

868

号

5

、

关联关系

:

公司持有

40%

股份

。

三

、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

、

采购煤炭

:

公司向隆达公司

、

凯隆公司采购煤炭的定价原则是按热值计价

,

执行市场价格

,

同

一站台

、

同一质量

、

同一价格

,

与无关联方定价原则无差异

。

2

、

销售热力

:

公司供热价格均依据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

吉发改价格字

【

2005

】

1206

号

《

关于调整电热联产热电厂供采暖用热出厂价格的通知

》

及吉发改价格字

【

2008

】

758

号

《

关于调整

热电联产企业供热出厂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

3

、

销售蒸汽价格

:

按市场定价供用蒸汽价格

。

蒸汽出厂价格

:110

元

/

吨

(

含税

)

到厂结算价格

:

出厂价格

*(1+

管损

%)

管损计算方式为

:

月均用量为

90

吨

/

小时

(

含

90

吨

/

小时

)

以下

,

管损按

10%

计算

;

月均用量大于

90

吨

/

小时

,

不计算管损

。

月均用量为全月加权平均

。

如果由于乙方生产不连续或波动过大造成管损

过大

,

双方调整管损系数

。

4

、

检修服务定价

:

公司与白山热电

、

通化热电签订的检修合同定价执行检修工程定额标准

(

按

火力发电机组级别检修标准

),

维护合同定价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

四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关于向吉林博大生化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博大生化

)

销售蒸汽

公司全资子公司

—

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与博大生化签订的供应蒸汽合同主要条款

:

供热运行方式

:

连续供热

。

供热计量标准

:

计量装置必须取得国家计量主管部门或其委托

、

授权的计量检测部门出具的

《

计量合格证书

》

,

并按照国家发电计量单位

(

吨

)

计量

;

供用蒸汽参

数

、

数量的计量点

,

均设置在乙方的入口处

。

计量允许误差值按国家规定的计量标准执行

。

热价

:

按市场定价供用蒸汽价格

。

蒸汽出厂价格

:110

元

/

吨

(

含税

)

到厂结算价格

:

出厂价格

*(1+

管损

%)

管损计算方式为

:

月均用量为

90

吨

/

小时

(

含

90

吨

/

小时

)

以下

,

管损按

10%

计算

;

月均用量大于

90

吨

/

小时

,

不计算管损

。

月均用量为全月加权平均

。

如果由于乙方生产不连续或波动过大造成管损

过大

,

双方调整管损系数

。

交易内容

:

截止日前

,

供应蒸汽量

194

万吉焦

,

交易金额

6,289

万元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九票赞同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

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

(

二

)

公司从通辽市隆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隆达公司

)

、

吉林凯隆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凯隆公司

)

采购燃料的事项

公司所属燃料分公司与隆达公司

、

凯隆公司签订的煤炭采购合同主要条款

:

1

、

交

(

提

)

货方式

:

铁路运输

,

由出卖人负责组织请车

,

发运到买受人指定站点

。

2

、

质量和数量验收标准及方法

:

验收按合同质量要求以买受人检斤

、

双方共同化验结果为依

据

。

3

、

货款

、

运杂费结算方式

:

(1)

两票结算

,

结算数量以铁路货票为准

。

(2)

付款方式为电汇或汇票

,

逢季末时结清所有挂账煤款

。

(3)

出卖人提供有效的相关结算票据及增值税发票

。

截止日前采购隆达公司燃料交易额

3,580

万元

,

采购凯隆公司燃料交易额

1,667

万元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九票赞同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通过了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

采购燃料的议案

》。

(

三

)

关于向通化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通化能源

)

销售热力

公司与通化能源签订的供热合同主要条款

:

供热运行方式

:

连续供热

。

供热计量标准

:

供热数量

、

参数的计量

,

均以供热方计量点的计量数值为准

,

作为结算的唯一凭

据

。

计量允许误差值按国家规定标准执行

。

热价

:

执行国家

、

省

(

自治区

)

、

市物价部门有关规定价格

。

交易内容

:

截止日前

,

公司所属二道江发电公司向通化能源出售了

68.37

万吉焦的热量

。

交易发

生额

1,884

万元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审议该项议案时

,

关联董事周世平先生

、

沈汝浪先生根据相

关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回避表决

。

与会的

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

公司供热

。

(

四

)

关于向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白山热电

)

、

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通

化热电

)

提供检修服务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

———

吉林热电检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检修公司

)

为白山热电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服务

,

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

白山热电

: 1

号汽轮发电机组锅炉

、

汽机

、

电气

、

热控

、

除灰

、

化学

、

脱硫

、

水工系统设备维护及

标准项目

B

级检修

,

并负责该部分设备的文明生产工作

(

不含厂房及地面卫生

)

。

对白山热电提供检

修维护金额

1,390

万元

。

通化热电

:1-2

号汽轮发电机组锅炉

、

汽机

、

电气

、

热控

、

除灰

、

脱硫系统标准项目

B

级检修

。

辅助

(

公用

)

设备燃煤系统

、

化学系统

、

水工系统及全厂公用系统大修

。

对通化热电提供检修维护金额

840

万元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审议该项议案时

,

关联董事周世平先生

、

沈汝浪先生根据相

关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回避表决

。

与会的

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检修公司为白山热电

、

通

化热电提供检修服务

。

五

、

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受冬季煤炭市场供应的影响

,

以及铁路运力十分紧张的影响

,

使公司褐煤到货量不足

,

加大对

隆达公司

、

凯隆公司煤炭采购量可保证公司电煤的稳定供应

,

控制燃料成本

,

降低标煤单价

,

确保机

组安全稳定运行

。

公司向通化能源供热

,

执行的是政府批复的供热价格

,

本次交易公允

、

合法

,

有利于扩大供热市

场

、

提高供热收入

。

公司向博大生化提供蒸汽的价格

,

有利于扩大公司供热市场

、

增加松花江热电机组运行小时

数

,

提高经济效益

。

公司下属检修公司为白山热电

、

通化热电的服务

,

有利于公司扩大检修市场占有率

,

满足公司

日常经营和管理的实际需要

,

属于必要的日常交易行为

,

为白山热电

、

通化热电正常的生产经营活

动提供保证

。

上述关联交易均已签署相关协议

,

遵守了公平

、

公开

、

公正的原则

,

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

权利

、

履行其义务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

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

六

、

审议程序

1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在表决该议案时履行了回避义务

,

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

。

2

、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专项意见

。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1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

、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875� � �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1-072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1

年

12

月

28

日

,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

司

”

)

送达

(2011)

吉民二初字第

8

号

《

受理案件通知书

》

,

对本公司诉被告西乌珠穆沁旗意隆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意隆煤业

”

)

、

第三人通辽市隆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隆达公司

”

)

股

东代表诉讼一案

,

决定受理

。

同时送达的还有

(2011)

吉民二初字第

8-3

号

《

民事裁定书

》

,

裁定查封

、

冻

结被告意隆煤业名下与起诉金额价值相等的财产

。

二

、

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

一

)

有关本案的当事人

1

、

原告

:

本公司

公司住所地

: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9699

号

法定代表人

:

陶新建

2

、

被告

:

西乌珠穆沁旗意隆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西乌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宝日套勒盖街

法定代表人

:

耿树明

3

、

第三人

:

通辽市隆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住所

:

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国北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

:

耿树明

(

二

)

有关纠纷起因

本公司为保障电煤的稳定供应于

2010

年

2

月对隆达公司投资参股

,

并与隆达公司签订了

《

长期

煤炭购销合同

》

:

鉴于隆达公司拥有意隆煤业所属包尔呼舒高布露天煤矿

(

以下简称

“

包尔矿

”

)

所产

煤炭的独占性经销权

(

即隆达公司独家经销意隆煤业所生产全部需经铁路运输的煤炭的权利

),

本

公司向隆达公司预付

2

亿元煤款用于采购意隆煤业所产煤炭

,

隆达公司分

2

年均衡还款

,

按月以煤抵

款

。

随后

,

隆达公司亦与意隆煤业签订了

《

长期煤炭购销合同

》

:

鉴于意隆煤业同意向隆达公司销售

包尔矿所产全部经铁路运输的煤炭

,

隆达公司向意隆煤业购买包尔矿所产全部经铁路运输的煤炭

,

对意隆煤业提供

2

亿元预付煤款支持意隆煤业的生产经营

,

意隆煤业自预付煤款到达账户之日起

2

年内分期均衡还款

,

按月以煤抵款

。

上述两个

《

长期煤炭购销合同

》

签署后

,

本公司如约履行了合同

义务

。

但意隆煤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如期以煤抵款

,

而且违背将包尔矿所产全部经铁路运输

的煤炭销售给隆达公司的约定

,

自行对外销售

。

在两个

《

长期煤炭购销合同

》

无法如期履行且催讨还款未果的情况下

,

本公司作为隆达公司股

东

,

按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规定履行法定程序之后

,

对意隆煤业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

要求解除

隆达公司与意隆煤业之间

《

长期煤炭购销合同

》

,

返还预付煤款余额

10078

万元

(

注

:

截止起诉日已结

算煤款部分

5777

万元

,

未结算煤款部分暂估

4145

万元

),

并要求意隆煤业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

同时

,

本

公司向法院申请了诉讼财产保全

,

要求查封

、

冻结意隆煤业名下与起诉金额价值相等的财产

。

三

、

案件受理情况

本案已被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

(

见吉民二初字第

8

号

《

受理案件通知书

》

)

。

四

、

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

,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五

、

本次公告的诉讼

、

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如本次诉讼请求未获法院支持

,

预付煤款余额将受到一定损失

,

将对公司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

响

。

如本次诉讼请求获得法院支持并且得到执行

,

钱款将付至隆达公司

,

本公司可以通过向隆达公

司主张权利而避免损失

,

对本期及期后利润不会产生影响

。

公司将根据有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六

、

备查文件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1)

吉民二初字第

8

号

《

受理案件通知书

》。

特此公告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875� � �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1—073

关于召开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会议召集人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

,

会议召开合法

、

合规

。

(

三

)

会议表决方式

:

现场会议

(

四

)

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

:

1

、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

月

16

日

(

星期一

)

上午

9:30

2

、

会议召开地点

: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9699

号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

(

五

)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1

月

10

日

(

星期二

)

(

六

)

会议出席对象

:

1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法律顾问

;

2

、

截止

2012

年

1

月

10

日下午

15:00

时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1

、

审议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

;

2

、

审议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议案

》

;

3

、

审议

《

关于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

;

4

、

审议

《

关于检修公司为白山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务的议案

》。

三

、

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

、

登记方式

: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

,

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

现场登记

、

传真方式登记

、

信函方式登记等方式

。

2

、

登记地点

: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9699

号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

3

、

登记时间

:2012

年

1

月

12

日上午

10:30

—

11:30,

下午

13:30-16:30(

信函以收到邮戳日为准

)

。

4

、

出席会议所需携带资料

(1)

自然人股东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股东大会

,

应持股东账户卡

、

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

证明

;

受托他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持有股东账户卡

、

股东有效身份证件

、

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代理

人有效身份证件

。

(2)

法人股东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

持本人身份证

、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出席

会议的

,

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

能证明法定

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

四

、

其他事项

1

、

会务常设联系人

联 系 人

:

石岚 华子玉

联系电话

:0431

—

81150933 81150932

传 真

:0431

—

81150997

电子邮箱

:jdgf875@cpijl.com

通讯地址

: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9699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2

、

会议费用情况

会期一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

、

交通费用自理

。

五

、

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附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身份证号

: )

代表本人

(

或单位

)

出席贵

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9699

号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授

权其对会议议案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

: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２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议案；

３

关于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４

关于检修公司为白山、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务的议案。

委托人

(

法定代表人

)

签名

:

身份证号

:

股东账户卡号

:

持股数

:

代理人签字

:

(

公司盖章

)

年 月 日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以下简称

“

上市规则

”

)

和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

程

”

)

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之独立董事

,

在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三次会议召开之前收到了公司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相关材料

,

并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的专项

汇报

,

经审阅相关材料

,

现发表事前书面意见如下

:

一

、

公司关联交易有关事项

(

一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事项

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松花江热电

)

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博大

生化

)

销售蒸汽

,

有效降低了松花江热电煤耗

,

增加了机组运行小时数

,

扩大了销售蒸汽市场占有率

,

提高了经济效益

。

松花江热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博大生化为公司参股公司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第十章之规定

,

本次交易行为为关联交易

。

(

二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业务

1

、

吉林凯隆能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凯隆公司

)

根据公司所属分公司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燃料分公司与凯隆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

,

截止日前

,

发生采购额为

1,667

万元

。

2

、

通辽市隆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隆达公司

)

根据公司所属分公司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燃料分公司与隆达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

,

截止日前

,

发生采购额为

3,580

万元

。

凯隆公司

、

隆达公司为吉电股份的参股公司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十章之

规定

,

本次交易行为为关联交易

。

(

三

)

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通化能源

)

销售热力的业务

通化能源负责通化市二道江区

98

余万平方米的冬季供热采暖

。

2011

年年初预计全年交易金额

不超过

1,500

万元

。

截止日前

,

实际发生交易额为

1,884

万元

。

通化能源是公司控股股东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全资子公司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

第十章之规定

,

本次交易行为为关联交易

。

(

四

)

吉林热电检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为白山热电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务的事项

吉林热电检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检修公司

)

对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白

山热电

)

和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通化热电

)

提供如下检修工程服务事项

:

白山热电

:1

号汽轮发电机组锅炉

、

汽机

、

电气

、

热控

、

除灰

、

化学

、

脱硫

、

水工系统设备维护及标

准项目

B

级检修

,

并负责该部分设备的文明生产工作

(

不含厂房及地面卫生

)

。

检修维护金额为

1,390

万元

。

通化热电

:1-2

号汽轮发电机组锅炉

、

汽机

、

电气

、

热控

、

除灰

、

脱硫系统标准项目

B

级检修

。

辅助

(

公用

)

设备燃煤系统

、

化学系统

、

水工系统及全厂公用系统大修

。

检修维护金额为

840

万元

。

三

、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通过对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的审核

,

独立董事认为

:

(

一

)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有关事项

1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事项

(1)

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有效降低了松花江热电煤耗

,

增加了机组运行小时数

,

扩大销售蒸汽市场占有率

,

提高了经济

效益

。

(2)

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公司向博大生化提供蒸汽

,

有利于扩大供热市场

,

提高供热收入

。

(3)

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

(4)

基于上述情况

,

我们同意公司将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

提交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

2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业务

(1)

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煤炭

,

可保证公司电煤的稳定供应

,

有效控制燃料成本支出且有利于扩大

供热市场

、

提高供热收入

。

(2)

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受煤炭市场的影响

,

优质煤煤价起伏比较大

,

铁路运力也十分紧张

。

不断扩展购买燃料的渠

道

,

可以保证公司电煤的稳定供应

,

控制燃料成本

,

降低标煤单价

,

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

(3)

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

(4)

基于上述情况

,

我们同意公司将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议案

》

提交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

(

二

)

公司向通化能源销售热力的业务

(1)

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通化能源负责通化市二道江区

98

万平方米的冬季供热采暖

,

由公司下属二道江发电公司在采

暖期向其提供热量

。

(2)

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公司向通化能源供热

,

执行的是政府批复的供热价格

,

对公司而言交易公允

、

合法

,

有利于扩大

供热市场

、

提高供热收入

。

(3)

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

,

并在关联董事回避情况下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

(4)

基于上述情况

,

我们同意公司将

《

关于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

,

提交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

(

四

)

检修公司向白山热电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务的事项

(1)

由于电力行业特点

,

公司电厂生产经营活动中与关联方联系比较密切

,

上述关联交易无法避

免

。

检修公司为白山热电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服务为正常的商业往来

,

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

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

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

。

(2)

本次关联交易的公平性

检修公司为白山热电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务

,

并均与上述单位签署了相关协议

,

遵守了

公平

、

公开

、

公正的原则

,

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

、

履行其义务

,

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3)

基于上述情况

,

我们同意公司将

《

关于检修公司为白山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务的议

案

》

,

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

独立董事:李书东 董蕴华 姚建宗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在公司三楼第二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会议审议了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议案

》、《

关

于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

和

《

关于检修公司为白山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

务的议案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以下简称

“

上市规则

”

)

和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

以下简称

“

公

司章程

”

)

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之独立董事

,

对公司此项

关联交易

,

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三次会议会前收到了该事项的相关材料

,

并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关

于该事项的专项汇报

,

并出具了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事前

认可意见

》。

现就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的情况

,

发表如下专项意见

。

独立董事认为

:

一

、

关联交易事项的内容

1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吉林松花江热电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

,

销售额

6,289

万元

。

2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议案

》

公司从吉林凯隆能源有限公司采购

1,667

万元的燃料

,

从通辽市隆达煤炭经销有限公司采购

3,

580

万元燃料

。

3

、《

关于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向白山鸿成实业

、

通化能源实业及通

化恒泰热力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

,

同意公司所属二道江发电公司向通化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通化能源

)

销售热力

,

并预计

2011

年销售额为

1,500

万

。

截止日前

,

累计发生额为

1,884

万元

。

4

、《

关于检修公司为白山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务的议案

》

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热电检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检修公司

)

分别对公司参股单

位

———

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白山热电

)

和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检修工程服务项

目

,

其中对白山热电提供检修维护金额

1,390

万元

;

对通化热电提供检修维护金额

840

万元

。

二

、

通过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

,

独立董事认为

1

、

程序合法性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在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楼第二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本次会议应到

9

人

,

实到

9

人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吉林市博大生化有限公司

销售蒸汽的议案

》、《

关于从公司参股单位采购燃料的议案

》、《

关于向通化能源实业有限公司销售

热力的议案

》

和

《

关于检修公司为白山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工程服务的议案

》

,

并形成会议决议

。

根据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

,

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义

务

,

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

本次董事会召开符合法律程序

,

董事会决议有效

。

2

、

交易的必要性

(1)

从参股单位采购燃料可保证公司电煤的稳定供应

,

有效控制燃料成本支出

;

(2)

向参股单位销售蒸汽和热气

,

有利于公司扩大供热市场

、

提高供热收入

;

(3)

检修公司对白山热电

、

通化热电检修维护工程

,

可扩大检修市场占有率

,

同时保证了白山热

电

、

通化热电的安全生产

,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

。

3

、

关联交易的影响

(1)

公司向博大生化提供蒸汽

,

有利于扩大供热市场

,

增加松花江热电机组运行小时数

,

提高供

热收入

,

提高经济效益

。

(2)

受煤炭市场的影响

,

优质煤煤价起伏比较大

,

铁路运力也十分紧张

。

不断扩展购买燃料的渠

道

,

可以保证公司电煤的稳定供应

,

控制燃料成本

,

降低标煤单价

,

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

(3)

公司向通化能源供热

,

执行的是政府批复的供热价格

,

对公司而言交易公允

、

合法

,

有利于扩

大供热市场

、

提高供热收入

。

(4)

检修公司对白山热电

、

通化热电提供检修维护服务

,

可以保证白山热电和通化热电的安全

生产

,

又可提升检修公司的经营业绩

。

上述关联交易均已签署相关协议

,

遵守了公平

、

公开

、

公正的原则

,

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

权利

、

履行其义务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

此类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专项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李书东 董蕴华 姚建宗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1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600535� � �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2011-047号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1．

本次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2．

本次大会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或

"

天士力

"

）

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

《

证券时报

》

刊登了本公司

《

第四次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决议公

告暨召开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又于

2011

年

12

月

24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

证券报

》

及

《

证券时报

》

刊登了

《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再次通知

》。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

9

：

30－11

：

30

、

13

：

00－15

：

00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30

日

14

：

00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会议室

（

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2

号天士力

现代中药城内

）。

董事长闫希军先生

、

副董事长蒋晓萌先生因公均不能参加并主持大会

，

半数

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兼总经理李文先生主持该次会议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

通过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34

人

，

代表股

份

256,073,353

股

，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59％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

规定

。

参会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汇总表决情况与结果如下

：

表决情况

：

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额为

256,073,353

股

，

其中投同意票的股东代表所代

表的表决权数

255,888,952

股

，

占该议案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3%

；

投反对票的

股东代表所代表的表决权数

4,401

股

，

占该议案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0%

；

投弃

权票的股东代表所代表的表决权数

180,000

股

，

占该议案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07%

。

（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临

2011-044

《

关于继续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

本次股东大会由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进行法律见证并出具的

《

法律意见

书

》

认为

：

本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人员的资格

、

表决程序

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特此公告

。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0837� � �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编号：临2011-029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获得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于日前收到中国证监会

《

关

于核准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1]2069

号

），

核准其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

。

根据该批复

，

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将通过下属持有香港证监会颁发的资产管理业务牌

照的海通资产管理

(

香港

)

有限公司开展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业务

。

在业务开展过程中

,

海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

依法履行职责

、

承担义务

。

特此公告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0016、200016� � � �证券简称：深康佳A、深康佳B� � � �公告编号：2011-48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退税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

财税

[2011]100

号

）

及深圳

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

《

深圳市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管理办法

》

的公告

（

深国税公告

2011

第

9

号

），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

按

17%

税率征收增值税后

，

对其

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返还

。

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于日前向本公司下发了

《

关于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

（

抵

）

税

批复的通知

》（

深国税南 退抵税﹝

2011

﹞

2382

、

2383

、

2393

、

2394

、

2395

、

2396

、

2397

、

2398

、

2399

号

），

经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批准

，

决定对本公司生产的彩电产品中的嵌入式软件实行增

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

。

本公司于近期收到嵌入式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

32,989,074.41

元

，

该部

分退税所得将相应增加本期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

特此公告

。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899� � � �股票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2011-061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信宜9.21事件民事案件有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9

月

21

日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信宜紫金

"

）

银岩锡矿高旗岭尾矿库受

"

凡亚比

"

台风极端气候影响漫坝决口

，

造成当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

当地政府及受灾人员

以信宜紫金等涉案单位为被告向信宜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本公司此前已持续发布公告向

市场披露相关案情

。

2011

年

12

月

27

日信宜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信宜紫金银岩锡矿高旗岭尾矿库直接下游

的达垌村五宗构筑物倒塌损害责任案

（（

2011

）

信法民初字第

43

、

51

、

55

、

56

、

61

号

），

考虑到案

件诉讼程序较长

，

不利于受灾群众尽快得到赔偿

，

为共同维护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

信宜

紫金向信宜市人民法院提出调解的要求

。

2011

年

12

月

30

日在信宜市人民法院的主持下

，

信宜紫金与上述

5

宗案件的原告达成调解

协议

，

合计赔偿原告方人民币

3,183,061.97

元

（

含先予执行的

320,000

元

），

另承担诉讼费用人

民币

25,415

元

。

本公司关注到境内外媒体对相关案件庭审情况及原告方诉讼理由和诉讼请求的报道

，

其中涉及本公司对信宜紫金

"

虚假出资

、

抽逃注册资本

"

和

"

信宜紫金公司财产不能独立于股

东财产

"

等涉及

"

法人人格否认

"

的问题

，

本公司及信宜紫金认为这完全罔顾事实

，

将在后续

案件的审理中依法据理提出抗辩

,

同时将就后续案件所涉及的信宜市石花地水电站质量及

溃坝的原因再次依法申请司法鉴定

，

以厘清事实

，

明确责任

，

保护公司投资者的利益

。

本公司和信宜紫金对受灾群众的赔偿一直持积极态度

。

为尽快

、

稳妥解决

9.21

事件善后

事宜

，

本公司及信宜紫金已先后向灾民累计捐赠

5150

万元

，

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多次向广东省

有关方面提出由当地政府主导的统筹协商调解方式

，

以促进加快受灾群众的善后理赔

，

恢复

灾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

本公司将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持续披露有关详情

，

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600851/900917� � � �股票简称：海欣股份/海欣B股 编号：临2011-013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赣南海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增资验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持有江西赣南海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赣南海欣

"

）

66.67%

的股份

，

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8

日审议通过了对赣南海欣增资扩股的议案

。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收到赣南海欣增资的

《

验资报告

》（

赣联会师验字

【

2011

】

第

121479

号

），

赣南海欣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完成验资

，

注册资本由

6,0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9,000

万元

，

各股

东方均以现金方式同比例增资

。

其中

，

本公司增资

2,000

万元

。

特此公告

。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ST琼花 公告编号：临2011－060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2

月

30

日

，

本公司收到扬州市广陵区财政局

《

关于同意给予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财政补助的批复

》，

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政府研究同意

，

扬州市广陵区财政局决定给

予本公司经营性财政补助资金

850

万元

，

解决本公司面临的暂时性经营困难

。

此项补助已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汇至本公司账户

，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将计入本公司

2011

年度营业外收入

，

预计对本公司

2011

年度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

但最终以本公司披露的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0

日

，

本公司

2011

年度能否扭亏为盈仍存在不确定性

，

如果本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表明本公司继续亏损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13.2.1

条规

定

，

本公司股票可能会在

2011

年度报告披露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ST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